
花蓮縣新社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依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辦理。 

二、甄選名額暨授課期間：各類別支援人員徵選名額如下。授課期間自 112 年 8 月 30 

日(三)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日)止。 

教學支援
人員類別 

聘期 名額 備取 

丹群布農語 1120830~1130630 1 若干名 

三、報名日期： 

(一)【第 1 次招考】：報名日期為 112 年 8月 7 日(星期一 )上午 8 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二)【第 2 次招考】：報名日期為 112 年 8月 9 日(星期三 )上午 8 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三)【第 3 次招考】：報名日期為 112 年 8月 11日(星期五 )上午 8 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四)【第 4 次招考】：報名日期為 112 年 8月 14日(星期一 )上午 8 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五)【第 5 次招考】：報名日期為 112 年 8月 16日(星期二 )上午 8 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四、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證件依報名時間至本校報名。 

五、報名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符合「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

第三條規定者，且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

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具行政院、教育部

或各主管機關核可之培訓檢核機構核發之語言能力(與所報考甄

選類別相符)認證資格者。 

六、應繳表件： 

（一） 甄選報名表 

（二） 國民身分證 

（三） 學經歷證件（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服務證明書，無經歷證件免附） 

（四） 經各主管機關認證之合格證書 

（五） 最近三個月內一吋正面半身照 1 張(黏貼甄選報名表) 

七、甄選方式與標準：以現場口試方式甄試，分數高低依序錄取，平均分數未達 80 分

者不予錄取。 

八、甄試日期 

(一)【第 1 次招考】：112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 10 分起。 

(二)【第 2 次招考】：112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 10 分起。 

(三)【第 3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時 10 分起。 

(四)【第 4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 10 分起。 

(五)【第 5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 10 分起。 



九、錄取公告： 

（一）甄試當日下午 4 時前於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二）錄取人員報到請於榜示隔日(遇假日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攜帶

全部學經歷有關證件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逾時以棄權論，並由備取依序遞

補。 

(三)對於本校甄選如有疑義，請撥電話 (03)8711138 洽詢。 

十、申請複查成績方式： 

(一)日期： 

1. 【第 1 次招考】：112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2. 【第 2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3. 【第 3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4. 【第 4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5. 【第 5 次招考】：112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二)方式： 

檢附身分證，親自至本校人事室申請，僅複查成績登錄計算加總作業事項，不得

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甄選委員會閱卷委

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十三、附則： 

1.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備取人員，嗣後同一學年度有同類科缺額時，得

依序聘任備取人員遞補之。 

2. 錄取人員之生效起薪日期暨聘期均依教育局規定辦理，錄取人員不得異議。 

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

行負責。 

3. 參加甄選人員應接受本校向相關單位申請查閱其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

料。如經查閱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者，其錄取資格應予取銷，由備取

者遞補，不得異議。 

4.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上述甄選日程及地點更動，悉公佈於

本校網站。 

5. 本簡章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隨時補充之，如有補充事項隨時

公佈於本校網站。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8 月 2 日



花蓮縣新社國民小學 1 12 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教師甄選報名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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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簽名： 
 

二．基本資料審核 

國民身分證 有 (  )  無(  ) 畢(結)業證書（最高學 有 (  )  無(  )  

本土語言合格證書 有 (  )  無(  ) 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 有 (  )  無(  )  

服務證明書 有 (  )  無(  )   

人事室 教務處 

  

切結書：本人所繳證件如因資格不符，雖經貴校聘任但未能經教育局核薪，願無條件離

職，並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所繳證件如有偽造，願自負法律責任。 

 

 

報名類科 丹群布農族語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手 機  

通訊地址  

 

學

歷 

年 大學 科、系、研究所 組 

年 大學 科、系、研究所 組 

 
經歷或服

務證明 

序 曾服務之單位 起 迄 年 月 序 曾服務之單  起 迄 年 月 

１   ４   

２   ５   

３   ６   

專長 

或特殊表現 

 

 


